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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启政办发〔2020〕32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
资源综合执法监管推进落实共同责任机制
促进依法依规用地的补充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委办局，市

各直属单位：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监管推进落实共同责任

机制促进依法依规用地的补充意见》已经市政府第 47次常务会议

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5月 1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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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
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监管推进落实

共同责任机制促进依法依规用地的补充意见

为强化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主体责任，省政府办公厅下发《关

于进一步严格土地执法监管的通知》（苏政传发〔2019〕61号），

强调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严厉惩处新增违法用地行为，依法依规处

置历史违法用地。在此基础上，为进一步加强自然执法监管，推

进落实共同责任机制，形成政府领导、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、社

会各界广泛参与、齐抓共管的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监管体系，现对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综合执法监管落实共同责任促进依法

依规用地的意见》（启政办发〔2018〕125号）提出如下补充意见：

一、进一步明确村级自然资源巡查监管责任

村级网格员要加强预警研判，对巡查中发现有动工迹象的（如

单位或个人有购置建筑材料行为、施工人员机械进场的），要及

时了解情况，抄报国土所（分局），以利于对项目合法性进行提

前研判，对下一步可能会涉嫌违法用地的要积极劝阻并随时关注；

对涉嫌违法用地的，在动土时应当及时制止并在第一时间向村委

会报告，确保违法用地在开挖地基前处置到位。对巡查发现的违

法违规用地行为，村级劝阻无效的，要立即书面报告镇（园区）

和国土所（分局），涉及农村居民违法建住房的，同时报镇（园

区）农业农村工作部门。各镇（园区）村委会要积极配合相关职

能部门做好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现场处置工作，发挥基层组织的



- 3 -

配合调处作用。

二、进一步健全自然资源执法监管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机制

强化市级自然资源综合执法监管共同责任部门联席会议制度

职能，市政府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，重大违法用地随时召开会

议，及时交办，严肃督办。

严格考核。严格落实目标责任考核，将违法用地发现、制止、

整改等内容纳入对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年度工作考核。每

年年底对辖区内发生、发现的违法用地尚未整改完成的面积数予

以确认，从各镇（园区）增减挂钩留用建设用地指标中予以1∶1

扣减；下一年度6月底前继续整改到位的，按整改完成的面积数

80%予以返还。对辖区内当年土地管理秩序混乱、违法用地整改

到位率低于50%的镇（园区），暂停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农转用和

征地报批。对辖区内土地管理秩序良好的区镇予以用地指标奖励，

根据年终高质量考核土地保护情况设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

等奖2名，分别给予新增建设用地指标30亩、25亩、20亩的奖励。

协作处置。自然资源部门在制止和查处违法违规用地过程中

受到严重阻力或干扰时，应当及时报市纪委监委和上级自然资源

部门，同时抄报所辖镇（园区）、发改委、公安局、供电公司等

共同监管部门。对重大、突发及其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

为，自然资源部门要及时上报市政府和上级自然资源部门。对自

然资源局抄报的违法违规用地，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在5个工作日

内处置或协助处置到位，并将情况函复自然资源部门。

协同调查。纪委监委、检察、公安机关和自然资源部门在土

地违法违规案件调查过程中要互相协助和支持。对重大案件、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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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案件，纪委监委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局要按照各自职

权开展联合查处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由检察或公安机关负责

落实；需要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，根据干部管理权限，由任免机

关或监察机关负责落实；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，由自然资源部门

负责落实。

执行配合。人民法院与自然资源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，

建立土地违法案件的执行配合机制。对自然资源部门依法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，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准

予强制执行的裁定。人民法院裁定由市人民政府执行的，应当由

人民法院将行政裁定书送达市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部门。由市人

民政府将行政裁定书交办所辖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执行，

自然资源部门配合处置。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在组织强制

执行中存在阻力和困难、难以继续执行的，可报市人民政府商请

人民法院提供咨询意见。

责任追究。严格按照《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》及

《江苏省党政领导干部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

法》的规定，实行土地执法监管问责制。对违法违规用地防控、

查处、整改不力和土地违法违规行为频发、造成严重后果的地区，

在实施土地行政处罚的同时，必须严格追责问责。

（一）对村级组织的以下问题追责问责的情形

1. 未建立村级巡查考核机制、未健全巡查网络或未开展巡查

工作的，追究村（居）委会分管负责人的直接责任和主要负责人

的领导责任；

2. 对违法用地制止无效并在当天未能向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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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）和国土所（分局）书面报告的，或对发现的违法用地超过

一天未到场制止的，追究村（居）委会分管负责人的直接责任和

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；

3. 被卫片检查、群众举报或上级交办发现的违法用地而村级

组织巡查未发现、隐瞒不报、未进行制止的，追究村（居）委会

分管负责人的直接责任和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。

（二）对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及共同责任部门的以下

问题追责问责的情形

1. 未按照市政府文件要求建立镇（园区）自然资源执法监管

共同责任机制并组织开展工作的，追究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

分管领导的直接责任和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；

2. 对自然资源部门函（抄）告的违法用地，镇（园区）主要

负责人无特殊情况超过2天未批示的，追究镇（园区）主要负责人

的直接责任；镇（园区）主要负责人批示后，牵头责任领导2日内

未组织并抽调相关部门人员到场制止或被抽调（抄告）部门对制

止不配合、不支持的，追究牵头责任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直

接责任；

3. 镇（园区）辖区内被卫片检查、群众举报或上级交办发现

的违法用地而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未及时发现、制止和对

上书面报告或因处置不及时造成违法用地严重、信访矛盾突出的，

追究镇（园区）相关责任人的直接责任和分管负责人的领导责任；

4. 镇（园区）规划建设、综合执法部门被发现自国土所（分

局）抄告违法用地（违法建设）后未能在一天内依职权下发停工

通知书并到场制止的，追究镇（园区）规划建设、综合执法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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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的直接责任和镇（园区）分管规划的负责人的领导责任；

5. 镇（园区）派出（边防）所对接报阻碍执法或妨害公务警

情未按规定处置的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；

6. 镇（园区）供电、供水等部门被发现一起自国土所（分局）

抄告后拒绝调查核实并依职权履行相关职能的，追究相关部门主

要负责人的直接责任。

（三）对自然资源部门的以下问题追责问责的情形

1. 未建立执法片区监管机制、未健全片区监管网络或未开展

巡查工作的，追究国土所（分局）所长（分局长）的直接责任；

2. 对发现的违法用地未及时安排2名以上人员制止的，追究

国土所（分局）所长（分局长）的直接责任；

3. 对制止无效后一天内未书面专报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

会）、市自然资源局或未抄告镇（园区）纪委、公安、规划（建

管）、城管（综合执法）、供电、供水等镇（园区）共同监管部

门的，追究国土所（分局）所长（分局长）的直接责任；

4. 对发现的违法用地未按照自然资源部查处规程立案查处、

及时履职的，追究国土所（分局）相关责任人负的直接责任和所

长（分局长）的领导责任。

5. 市自然资源部门应建立动态巡查、专报（抄告）、案件查

处、移送机制，对重大违法用地及时专报市政府，并函（抄）告

市相关共同责任部门和所辖镇人民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。被发现

未按规定应专报（抄告）未专报（抄告）、应查处未查处、应申

请未申请强制执行、应移送未移送纪委监委或公安部门的，追究

市自然资源部门相关责任人的直接责任、分管执法监察负责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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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领导责任以及主要负责人的主要领导责任。

（四）对市自然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部门的以下问题追责

问责的情形

市自然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部门被发现对自然资源部门抄

告的土地违法行为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或未能积极配合

的，或对自然资源部门移送的案件无正当理由不接受的，追究相

关部门相关责任人的直接责任、分管领导的重要领导责任以及主

要负责人的主要领导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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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
市各人民团体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5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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